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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第1部分 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草。

本文件替代DB11/T 192-2003《水产养殖场生产管理规范》,与DB11/T 192-2003 相比,除编辑性修

改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修改了文件适用范围（见1, 2003年版的1）；

——修改了规范性引用文件（见2,2003年版的2）；

——增加了“责任制度”条款（见3,2003年版的3）；

——增加了参照标准（见4,2003年版的4）；

——增加了“抗灾”条款（见4,2003年版的4）；

——修改了养殖设施（见5,2003年版的5）；

——增加了“档案管理”条款（见6,2003年版的6）。

——调整了“5.4资料管理”至“6.7资料管理” （见6,2003年版的5）

本文件由北京市农业农村局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由北京市农业农村局组织实施。

本文件起草单位：北京市水产技术推广站。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

本文件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DB11/T 192-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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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产养殖场生产管理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范了水产养殖场人员要求、环境条件、生产设施、生产管理、质量管理、档案管理、销售

管理。

本标准适用于北京市水产养殖场的管理。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11607 渔业水质标准

NY/T 5361 无公害农产品 淡水养殖产地环境条件

NY 5051 无公害食品 淡水养殖用水水质

NY 5070 无公害食品 水产品中渔药残留限量

NY 5071 无公害食品 渔用药物使用准则

NY 5072 无公害食品 渔用配合饲料安全限量

NY 5073 无公害食品 水产品中有毒有害物质限量

SC/T 9101 淡水池塘养殖水排放要求

3 人员要求

应配备与生产规模相适应的管理人员、技术人员，并建立相应上岗、培训、考核和责任制度。

3.1 管理人员

管理人员应具有中专以上学历或取得中级水产养殖工以上职业资格证书，从事水产养殖管理工作三

年以上，具有初级以上技术职称。

3.2 技术人员

应具有初中以上文化，经过农业农村部授权部门的职业技能培训并获得水产养殖工初级工以上职业

资格证书后方能上岗。

3.3 培训与考核制度

养殖场应建立培训考核制度，通过多种方式对本场所有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进行培训，定期考核,

并有结果应用与改进措施。

3.4 责任制度

应建立责任追究制度。场长是生产安全与质量管理第—责任人；技术副场长协助场长搞好质量管理

工作，可兼职质量管理负责人，具体实施各项管理工作；场内各类人员应签订相应责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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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环境条件

4.1 场址

养殖场应建在适宜养殖的地区。交通方便，通电、通讯，应符合区域规划要求。

4.2 场区

场区应按一定比例绿化、美化，环境整洁。

4.3 生态环境

养殖场养殖环境应符合 NY/T 5361 的规定。水源充足、水质符合 GB 11607，水产养殖用水应符合

NY 5051 规定，生态环境适宜于养殖种类的生长、繁殖。要定期进行水质管理监测，水产养殖排水符合

SC/T 9101 规定，发生传染性疫病的养殖池排水需经过消毒处理。

4.4 抗灾

抗洪、防涝、抗旱能力符合水利部门五十年一遇标准。

5 生产设施

5.1 养殖设施

5.1.1 养殖池

养殖池排列整齐，鱼种池和成鱼池布局合理，比例适当。

进排水分开，相对独立且具有防止逃逸和敌害生物混入的隔离设施。需特殊条件的种类，应具有相

应的生产条件和设施。

5.1.2 配套设施

具有与其生产能力相适应的运输、增氧、水处理、供电、供水、消毒等配套设施，且专人负责，维

修保养制度健全，运转正常。

5.2 仪器配备

养殖场需配备从事常规水质分析、鱼体外部形态与生长等项目测定以及主要养殖种类常见病害表观

检测的仪器设备。

6 生产管理

6.1 生产计划和规程

养殖场要结合市场需求和养殖场实际，制定生产计划和生产技术操作规范，按计划和规程组织生产。

6.2 制度

制定生产管理制度、病害监测制度、用药记录、生产记录、技术人员管理制度、环境卫生管理制度，

并按制度要求进行生产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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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苗种质量要求和饲料

6.3.1 水产养殖使用经过疫病检疫的苗种，应符合有关质量标准。

6.3.2 养殖使用的配合饲料，要达到各项标准，确保产品安全，饲料质量应符合 NY 5072 的规定。使

用鲜活饵料不应对养殖水体造成污染。必要时应经消毒处理，达到对养殖动物无毒害。

6.4 鱼病防治

6.4.1 疫病的预防

作好鱼病防治工作。总的要求是：以防为主、防治结合，及早发现、快速治疗、不留隐患。通过建

立检疫制度、采取彻底清塘、水质调控及健康养殖等技术措施，预防鱼病的发生。

6.4.2 鱼病的治疗

必须使用药物治疗时，按NY 5071规定执行, 应使用经国家批准使用的国标渔药,不得使用国家已公

布的禁用药和无批准文号、无生产厂家、无产品批号的药物。渔药的使用必须按照产品说明书的要求，

严禁滥用药物。建立用药记录。养殖过程中使用药物时，必须在休药期后方可上市。

6.4.3 重大疾病及疫情上报

养殖场发生暴发性鱼病和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规定的疫病要及时向所辖县区渔业主

管部门汇报，并在专业部门的指导下进行鱼病和疫病的治疗、控制和扑灭工作。

6.5 生产记录

6.5.1 购苗内容

单位、时间、地点、数量、质量、规格、成活率、检疫等。

6.5.2 苗种培育

鱼池面积、水深、放养量、投饵施肥、生长、病害及日常管理等。

6.5.3 成鱼养殖

鱼池面积、水深、放养量、投饵施肥、生长、病害及日常管理等。

6.5.4 饲料投喂

饲料来源、质量标准、颗粒大小、投喂时间、投喂量、摄食情况等。

6.5.5 渔药使用

水质情况、病症诊断、渔药种类、用药时间、用药量、治疗效果等。

6.5.6 生产记录表

表式由场部统—制定。生产记录员应及时、准确记录、定期汇总归档，并接受监督检查。

6.6 档案管理

档案应符合国家及地方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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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资料管理

配备必要的专业资料：应提供有关水产养殖方面的书籍、期刊、杂志等，供全场职工参阅学习。

7 质量管理

7.1 要求

养殖场应保持并不断提高产品质量，增强品牌意识，提高产品知名度。

7.2 职责

养殖场质量管理负责人要定期总结养殖生产产品的质量情况，接受上级主管部门不定期的检查。

7.3 产品

养殖产品进入市场在出售前，要进行质量检测，确保产品质量符合NY 5070、NY 5073的规定及相关

的国家食用安全卫生标准，方为合格产品。

8 销售规范

8.1 合格证

向用户出具产品质量合格证，不合格产品严禁出售。

8.2 记录

销售产品应记录存档，并由质量管理人员和生产记录员双方签字，技术负责人签字认可。

8.3 运输

养殖产品运输时，包装材料和容器应有效的保护产品不受污染和损坏。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